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47次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97.12.29
一、本會第1346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航港建設3項中長程個案計畫」，提請  討論。

第1項：澎湖國內商港建設計畫

結論：

(一) 本案應可強化澎湖地區港埠設施功能，提升航行安全及通關服務品質，有助於提振景氣及區域均衡發展，達成改善離島交通設施目標，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目標，核有需要，原則同意。

(二) 本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後續預算支用、計畫推動、實際執行所需經費及期程，請交通部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三) 為提升本案未來實質建設效益，請交通部協助澎湖縣政府預為籌謀，於98年度先行提出本案週邊航線、通關及相關設施改善、提振觀光發展等議題之整體配套策略規劃。
第2項：金門水頭碼頭區擴大小三通設施改善工程計畫

結論：

(1) 本案可有效提升金門小三通客運服務品質，提高兩岸旅客選擇經由金門中轉及旅遊意願，強化港埠設施功能，進而帶動金門地區相關產業發展，有助於提振景氣及區域均衡發展，並達成改善離島交通設施目標，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目標，核有需要，原則同意。

(2) 本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後續預算支用、計畫推動、實際執行所需經費及期程，請交通部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3) 為提升本案未來實質建設效益，請交通部協助金門縣政府預為籌謀，於98年度先行提出本案週邊航線、通關及相關設施改善、提振觀光發展等議題之整體配套策略規劃。
(4) 本案後續推動情形，請交通部納入「金門港埠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96年-100年)」 (尚未奉核定) 內容，並配合通盤修正。
第3項：馬祖地區海運港埠建設計畫

結論：

(1) 本案應可改善兩岸通航及島際交通之海運、客運服務品質，促進馬祖地區觀光旅遊及兩岸三通等交通需求，有助於提振景氣及區域均衡發展，並達成改善離島交通設施目標，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目標，核有需要，原則同意。

(2) 交通部所報「福澳港區新設浮動碼頭工程」及「購建新臺馬輪」計畫書等兩案，因同屬馬祖地區相關計畫，應整併為「馬祖地區海運港埠建設計畫」。本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後續預算支用、計畫推動、實際執行所需經費及期程，請交通部配合「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草案)核定情形及「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3) 為提升本案未來實質建設效益，請交通部協助連江縣政府預為籌謀，於98年度先行提出本案週邊航線、通關及相關設施改善、提振觀光發展等議題之整體配套策略規劃。
(4) 有關「購建新臺馬輪」子計畫部分，鑒於本案應以提振內需、維持國內經濟成長動能為主要宗旨，建請考量以國內廠商建造新船模式辦理，後續設計應兼顧航行安全及營運需求，並由交通部負責覈實審查。另請交通部應同步檢討現行海運虧損、票價補貼措施與定價策略，以增加自償性收入，提高民間參與誘因。

(5) 本案後續推動情形，請交通部納入「馬祖港埠整體規劃及未來發展計畫(民國96-100年)」(尚未奉核定)內容，並配合通盤修正。

三、行政院交議，農委會陳報「『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農業發展8項中長程個案計畫」，提請  討論。

第1項：加速農村再生規劃及建設

結論：

(一) 本計畫於98年度以加速農村基礎設施及環境改善方式，配合農村再生中程計畫的推動，透過農村生活、生產、生態之三生發展與建設，以達建設富麗新農村為目標，方向至為正確，原則同意。

(二) 為落實農村整體規劃循序建設之政策精神，應請農委會全力協助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於98年度內完成農村再生總體規劃，就轄內農村發展現況通盤檢討規劃，排定實施地區之優先順序，並據以辦理各農村社區之相關細部規劃及建設。

(三) 本計畫原則應就已完成整體規劃之農村社區優先補助辦理相關軟硬體建設，並加強弱勢地區之社區組織輔導、地方政府行政人員之政策宣導及農村規劃專業知能提升之相關人力培訓工作，以利計畫順利有效實施。

(四) 為期鼓勵各地方政府以及農村社區間能朝向良性競爭、創新、學習之精神積極推動農村再生工作，本案應採競爭型之計畫評核制度辦理，同時並應加強完工後設施維護管理情形之考核工作，以責成地方重視，使農村社區均能享有高品質的、可長可久的公共設施服務與生活環境。

第2項：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

結論：

(一) 本計畫以歷年經輔建改善完成之農路或災害受創，已有安全顧慮及配合其他公共設施之既有農路進行維護與改善，原則同意。

(二) 本計畫為改善既有農路設施，不得新闢及拓寬農路，且因個人需要、園內道路及私人農場內或私闢道路等不宜辦理。

(三) 請農委會儘速訂定勘選原則及施作優先順序，並加強事後督核評估及管理維護作業。

(四) 本計畫屬一次性專案計畫，4年(98-101年)執行完畢後，應回歸現行相關措施辦理。

第3項：加速重劃區急要農水路改善

結論：

(一) 本計畫4年（98-101年）辦理重劃區急要農水路改善約

2,400公里，可確保農地重劃區內之農產運輸交通順暢，並節約灌溉水量，原則支持。

(二) 請農委會儘速訂定農水路設計準則及規範，勘選原則及施作優先順序等，並加強事後督核評估及營運管理維護作業。

(三) 本計畫屬一次性專案計畫，4年（98-101年）執行完畢後，應回歸現行相關措施辦理。
第4項：加速急要農田水利設施改善

結論：

(一) 本計畫更新改善農田水利老舊設施，可減少灌溉輸配水損失，提昇農業用水調配機能，原則支持。

(二) 請農委會訂定農田水利相關設計準則及規範，勘選原則及施作優先順序等，並加強事後督核評估及營運管理維護作業。

(三) 請農委會確實勘查農田水利設施之實際需求情況，詳實評估其必要性、急迫性，並列優先順序，覈實編列經費辦理。

第5項：加速國有林地治山防災及林道復建

結論：

(一) 本計畫辦理國有林地治山防災及林道復建，以保護人民生命及公共設施安全，以及國土保安，原則支持。

(二) 請農委會建立內控機制、勘選原則及施作優先順序，以及加強事後督核評估。

(三) 本計畫請與「加強森林永續經營98至101年度（第3期）中長程計畫」有明顯的切割，避免重複。

(四) 本計畫辦理國有林地治山防災項目係屬流域水系上游端部分，請與水保局及水利署辦理之中、下游端相關治理計畫，協調整合施作。

第6項：加速山坡地治山防災及清疏

結論：

(一) 本計畫為清疏及其配合工程，清除河道中淤積土砂，增加排洪斷面，有效提升溪流防洪能力，原則同意。

(二) 本計畫不論定名為清疏或疏濬計畫，其目的為清除河道中淤積土砂，並非以往堆積於河道二側或其附近，以避免造成二次災害。

(三) 本計畫之重點為清疏工程，請農委會於執行計畫時，應以清疏工程為主體。

第7項：海岸新生及漁業建設計畫

結論：

(一) 本計畫辦理振興漁港機能建設及加速漁產運銷通路現代化，可改善漁港環境，促進漁村經濟發展，原則支持。

(二) 為配合「愛台十二建設」施政藍圖中所擘劃「改造傳統漁港為兼具漁業及休閒觀光之現代化漁港，並鬆綁沿海遊艇觀光限制」之施政重點，本計畫擬於八斗子、新竹、梧棲、烏石等漁港興建遊艇碼頭，推動漁港休閒觀光轉型工作，有關休閒觀光發展部分，宜鼓勵民間參與興建，對於增設遊艇碼頭部分，其周邊地區土地的利用，請洽內政部及觀光局作整體的規劃，為避免資源重置，對於休閒觀光漁港之資源投入，請以休閒觀光為主。

(三) 請強化漁港營運管理，提出後續營運管理計畫，避免興建完成後閒置浪費。

第8項：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

結論：

(一) 本案農委會所提「阿里山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計畫（草案）」及「嘉義市林森東路檜段一、二小段及山下段內古蹟歷史建築再利用計畫」，經由史蹟建築再生使用與林業文化設施創新發展，打造嘉義市成為「雲嘉南藝文休憩中心」，發展觀光產業，提振地方經濟，增加就業機會，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目標，原則可行。
(二) 本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年度經費請農委會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循預算程序辦理。
(三) 本案地上物之拆遷補償處理部分，除已報奉行政院核定之個案計畫外，應請農委會依據國有眷舍有關處理規定以及「嘉義市興辦公共工程用地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救濟自治條例 」研議辦理。其他違占戶部分，請依法訴訟取回；計畫區內如有貧苦弱勢住戶，請依社會救助規定予以妥善處理。

(四) 本案農委會係配合「指標性都市更新個案」辦理相關公有土地有償撥用，地上物拆遷補償以及史蹟文化建築與景觀保存再生等後續作業，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包括：人事局、文建會、內政部（地政司、營建署）以及嘉義市政府等，積極配合協助。
(五) 鑒於本計畫地區以林業文化暨史蹟保存為主，建請各工程主辦單位配合，積極維護當地原有建築與景觀風貌，原則上避免於林業村及檜意森活村範圍內新建陸橋、高架人工地盤或妨礙景觀之填充人造設施，並考量經由設計管理手法，調配基地內外之人、車動線，增加園區之可及性，提升嘉義市民生活品質。

四、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工業區及市場更新2項中長程個案計畫」，提請  討論。

第1項：傳統零售市場更新改善計畫

結論：

(一) 本案經濟部於98年至99年期間，每年編列20億元，獎補助地方政府工程經費，辦理現有營運市場設施設備等整修改善、老舊危險市場之改建以及專案核定市場新建工程。由經濟部主導地方政府執行方式，訂定「市場建築設計原則」、「市場管理要點」、「自評表」、「地方配合款」、「審查及補助作業原則」等作為配套，達成重點輔導示範傳承，再造市場新風貌，引導零售攤商健全發展，兼顧地方勞動及弱勢之就業，提升生活環境品質，符合行政院「振興經濟新方案－擴大公共建設投資」政策目標，原則可行。本案奉行政院核定後，年度經費請經濟部依據「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例」，循預算程序辦理。
(二) 為立即獲致加強公共建設提振景氣之政策目標，請經濟部選擇可立即動工並於一年內完工者為補助對象，並要求地方政府承諾，提供市場後續營運管理配套，會同攤商共同參與市場更新轉型，解決市場周邊攤販違規營業以及市場攤位閒置或低度使用問題，創造地方勞動人力充分就業，提升傳統零售市場之使用與經營績效。

(三) 本計畫經由獎補助工程經費改善市場經營環境，除解決老舊窳陋危險骯髒等問題外，並建議經濟部提供市場經營軟體及改善輔導機制協助，於計畫執行一年後即開始辦理滾動式檢討，提報執行成效檢討報告書，視實際需求酌予調整，俾利計畫落實執行，獲致具體成效。

第2項：北中南老舊工業區之更新與開發計畫
結論：

(一) 本案經濟部所擬北中南老舊工業區之更新與開發計畫，對於改善工業區環境吸引投資、促進產業升級轉型、強化土地利用、提高所得及創造就業機會等，均有重要助益，本案業已納入愛台12建設重點執行項目之一，原則同意，請經濟部積極辦理。
(二) 有關本案未來評選優先實施更新之工業區及項目，請經濟部綜合考量產生所得效益大、就業機會多、兼顧全國平衡發展、具示範效果、地方政府及廠商配合意願高等原則，審慎評選推動。
(三) 本案工業區更新計畫，雖然分為工業區活化再造整合計畫、單點式項目更新計畫、污水管線更生汰換及污水廠功能提升、產業輔導功能擴大等項，為使工業區更新之發揮更大綜效，請經濟部針對不同工業區特性、未來發展需求，結合廠商及地方政府力量，有效整合上述各項軟硬體建設項目。

(四) 為創造政府資金投入之槓桿效果，本案部分具自償性且有民間部門願意投資之建設項目，例如停車場、服務中心大樓改建等，建議經濟部評估鼓勵由民間辦理。
(五) 有關本案建設，相關工程經費之估算，請經濟部依據「公共建設工程經費估算編列手冊」成本架構核實編列，並送工程會審查。

(六) 本案建議採滾動式進行檢討，至少每年應針對執行進度、績效等詳加評析，必要時研提改善措施，俾利本計畫順利推動，並達成預定效果。

五、行政院交議，文建會陳報「流行音樂中心計畫書及綜合規劃報告書-北部流行音樂中心計畫(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 台灣具有創作、資訊科技等軟硬體競爭優勢，具備成為全球華語音樂創作中心條件，本案為鼓勵流行音樂創作、扶植表演人才與團隊、結合相關周邊產業發展，籌建北部大型流行音樂表演中心、戶外表演廣場及相關措施，以扶植流行音樂產業發展，原則同意。
(二) 本修正計畫總經費原則同意匡列45.5億元，計畫期程為94-103年，請文建會與台北市政府密切合作，根據計畫需求及工程進度逐年覈實編列預算，並確實執行工程期程督導機制，俾本案如期如質完成。
(三) 本案應以育成表演人才與團隊為發展核心，相關設計以及未來之營運規劃，應與相關產業及未來可能的營運團隊密切溝通，瞭解產業需求，預為籌謀，作為相關設計之考量，俾發揮本項建設最大效益。
(散會：下午6時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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